项目具体要求及评选标准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具体要求
1.申请人如为国内高等院校或其它研究机构的全职、正式教学和科研人员（需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具有硕士学位的申请人应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没有工作年限的要求；如为政府、教育机构、媒体或文化组织的中级专业人员（需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应承担管理、政策发展或决策等相关职责，并且在本单位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2. 正在境外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公民，以及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卡的中国公民不能申请本项目。
3. 申请时须已获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正式邀请信（需自行联系，具体要求详见附件1）。
二、项目评选标准
1. 整体要求
（1）申请人须具备相当熟练的英语或法语听说读写能力，以在加拿大大学开展研究项目。
（2）申请人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方可申请本项目。
（3）申请人在加拿大指定的各省或地区政府批准的可接受国际学生的学习机构从事有关加拿大的研究。“加拿大研究”的领域侧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包括：商科、经济学、法律、国际关系、历史、政治、社会学、地理、艺术、英语或法语文学、语言学、教育学、传播政策、社会管理、环境研究、建筑学及其它相关领域。
2. 对于来自中国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或研究人员：
（1）在提交的研究计划中展示作为候选人的学术成就。
（2）研究课题旨在促进对加拿大认识和了解。
（3）研究课题能够在申请人回国后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如出版专著、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亦可通过其它方式使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3. 对于来自政府、教育机构、媒体和文化组织的专业人员：
（1）在工作中富有创造性、革新性和开拓精神，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2）优先考虑以下领域的专业候选人：
1. 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管理
1. 经济学/金融/银行业
1. 环境保护
1. 法律
1. 教育
1. 公共卫生政策和管理
4. 候选人回国后将致力于宣传和推广其学术研究，促进中国对加拿大的了解。 

